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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词汇语义对语法的决定作用

赵 世 举

[摘　要] 词汇与语法的关系问题 ,是伴随语言学历史但至今仍然没有很好解答的问题 。

长期以来 ,语法得到了高度重视 ,词汇的价值被忽视。事实证明 ,孤立地研究词汇和语法 ,不关

注词汇与语法的关系 ,影响了我们对语言机制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那种简单地认为语法

是语言的主导和核心 ,词汇只是备用材料 ,语言的运用只是根据语法规则对词汇进行组配的看

法 ,是本末倒置的。事实上 ,意义是语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词汇语义对语言要素的性质 、功能

及组配模式 、表达形式等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汉语尤其如此 。与此相关 ,应建立新的词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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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与语法的关系问题 ,是伴随语言学历史但至今仍然没有很好解答的问题。传统语言学(包括西

方 、中国和印度)注重词汇在语言中的重要作用 ,但主要关注的是词汇自身(实际上是孤立地看待词汇),

而较少关注词汇与语法的关系;自从 18-19世纪之交 ,语言自然主义的出现 ,尤其是 20世纪结构主义

的盛行 、生成语法的兴起 ,语法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词汇与语法被剥离 ,词汇的价值被轻视。事实证明 ,

孤立地研究词汇和语法 ,不关注词汇与语法的关系 ,影响了我们对语言机制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威

廉·洪堡特早在 19世纪初就看到了这一点 ,他指出:“我们通常把语法跟词汇区分开来 ,但这种区分只

适合于学习语言的实际需要 ,而并不能为真正的语言研究确定界限和法则 。”
[ 1]
(第 60 页)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 ,语言学界形成了这样的主流看法:语法是语言的主导和核心 ,词汇只是备用的

材料 ,语言的运用只是根据语法规则对词汇进行组配 。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是本末倒置的。事实上 ,意

义是语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们表达时 ,首先是有“意” ,然后才据“意”择“形” ,而“形”则随“意”转 ,足

意为度;从语言理解的角度说 ,则是据形索义 。显然 ,意义才是语言运用的轴心。从意义和表达形式的

关系而言 ,意义要求甚至规定着表达形式。形式是为意义的表达服务的 ,它只是语言运用者根据意义表

达的需要所作出的一种手段选择。正如我们要表达某种愿望可以用手势 ,也可以用眼神 ,还可以用语言

一样 ,即使使用语言手段 ,也可以有多种形式选择 。而选择的决定因素主要是意义。

语言的这一特性 ,在汉语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汉语不像印欧语那样在语法上有严格的形态要求 ,语

言组织并不倚重于复杂的语法形式 ,而是从“意”出发 ,以“意”定“形” 。句子的建构往往根据意义表达的

需要 ,按照事理逻辑和心理流程来铺排 ,最终是以足意为度 。“意”具有主导和制控作用。所以有人认为

汉语是“意合”的 ,汉语语法是“以神统形”[ 2](第 1 页),笔者称之为“以意役形”[ 3](第 105 页),这是很有道

理的 。我们的古人就这样看 ,唐人杜牧说:“凡为文 ,以意为主 ,以气为辅 ,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 。”(《答庄

充书》)清人张裕钊说得更形象:“文以意为主 ,辞欲能副其意 ,气欲能举其辞 。譬之车然 ,意为之御 ,辞为

之载 ,而气则所以行也。”(《答吴挚甫书》)因此 ,王力先生说:“就句子的结构而言 ,西洋语法是法治的 ,中

国语言是人治的 。”[ 4](第 64页)所谓法治 ,就是从形出发 ,要据“法”组句 ,即句子的建构重点强调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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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合法” ;所谓人治 ,就是从意出发 ,要据“意”组句 ,即句子的建构重点强调要“合意” 。汉语的这一特

点 ,就决定了词汇语义在语言机制中具有关键作用 。洪堡特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说:汉语词的“语法价值

或是完全取决于词的实体意义” ,或取决于词在句子里的位置 、取决于词的语境意义。因此 , “汉语的词

语分量更重 ,迫使人们到词语本身之中去寻索它们的关系 。”“理解汉语始终必须从词的意义开始。”[ 5]

(第 107 , 117 , 149 页)因而 ,汉语语法的机制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词汇语义※语法属性※句法体系　(※表示“规定”)

由上述可知 ,词汇语义对语言要素的性质 、功能及组配模式 、表达形式等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汉语尤

其如此。这是过去被普遍忽略了的 。因此 ,我们应该重视词汇语义与语法的具体关系研究。

可喜的是 ,一些专家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 。陆俭明先生指出:“句法虽然还需要深入研究 ,但更

要重视和加强概念结构及其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研究 ,因为某个词类序列能形成什么样的句法结

构 ,将会具体表示什么样的意思 ,主要取决于具体词语的意思 ,即具体词语所代表的概念及其彼此之间

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
(第 1 页)他还说:“中心词驱动的短语结构文法认为 ,词语携带了丰富的句法语义信

息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所在的句子的句法语义结构。反过来 ,句子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句法语义

结构 ,也正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关键词语不同。这一点必须重视 。” [ 7](第 85-86 页)马庆株先生认为:“语

义对语法有决定作用 。”“语义是形成语法聚合的基础 ,语义成类地制约词语和词语之间的搭配 ,制约语

法单位的组合行为和表达功能 。”
[ 8]
(第 1 页)此前一些前辈学者也曾偶尔涉及到这方面的研究。但有几

点遗憾:一是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二是大多停留在研究句法语义层面 ,深入到词汇语义层面的不多。

三是没有人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

据我们的初步考察 ,词汇语义对语法的决定作用至少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

一 、词汇语义决定词性

1.通常说确定词性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 ,这是从语法层面对词进行定性的方式 ,无疑是正确的。

但如果要问:某词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语法功能呢 ?一般的解释是:这是由该词的词性决定的 。显然 ,把

这两个被视为定论的说法连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构成一个典型的循环论证 。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只是

局限于语法层面 ,把词的外在表现当成了其决定因素。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就会发现 ,决定一个词的语法

属性的深层因素是它的意义 ,而不是它在语法层面的外在表现。它的外在表现只不过是我们对它的属

性进行判断的形式依据而已。这就犹如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相貌 、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来判断

其性别一样 ,其相貌 、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只是作出判断的外在依据 ,而不是其性别的决定因素 ,决定因

素是人的内在生理特征。同理 ,决定词的语法属性的最终因素是词汇语义 。请观察如下例子:

A.水 、苹果 、计算机/B.深 、红 、快/C.跑 、吃 、飞

A组的词表示客观事物 ,所以就决定了它们是名词 ,进而也就决定了它们具有充当主语 、宾语等的

语法功能;B组表示的是性质或状态 ,决定了它们是形容词 ,进而决定了它们具有充当谓语 、定语等语法

功能;C组表示的是动作行为 ,决定了它们是动词 ,进而决定了它们的主要语法功能是充当谓语等。

2.词汇语义不仅决定词的基本语法属性 ,而且也蕴涵了兼类 、转类的可能性 。考察有关的词可以发

现 ,它们之所以可以兼类 、转类 ,其实质就是因为那些词的意义包含了使它们呈现不同语法属性的因素。

例如:

A.鼓 、钻 —“工具”特征突出 ,同时“功能”特征(用于某种动作行为)鲜明 ,因而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属

性。如“鼓”是“一种敲击乐器” 。其演奏工具语义特征张显时 ,是名词 ,其可敲击功能语义特征张显时 ,

是动词。以下分析同此。

B.包 、包裹 —“动作”特征突出 ,同时“工具”和“结果”相伴 ,因而兼具动词和名词的属性

C.学习 、运动 —表示“事件”时是名词 ,表示“动作行为”时是动词

D.科学 、规矩—表示“事物”时是名词 ,表示“性状”时是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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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木头 、金属 —表示“事物”时是名词 ,表示“质料”时是形容词或叫“区别词”

3.可见 ,词的语法属性本来就蕴涵在它的词汇语义中 。只不过 ,汉语与印欧语不同:汉语没有把词

本身蕴涵的语法属性显性化 ,仍然保持潜存状态;而印欧语则把词蕴涵的语法属性显性化 ,并用语音形

式加以标记 ,这就是所谓形态 。这也表明 ,印欧语的形态实质上也取决于词汇语义。

二 、词汇语义决定词的组配模式

1.一个词如何组建为更大的语言单位来表情达意? 首要的不是取决于句法规则 ,而是决定于词汇

语义特性 。因为词汇语义特性规定了表达的语义框架 ,语义框架决定了语义角色和句法形式 。

吕西安·泰尼埃尔的话对我们颇有启示 ,他说:“任何一个词一旦成为句子的一部分 ,就不再像在词

典中那样孤立存在了 。人们在思想上意识到在这一个词和邻近的词之间存在着联系 ,所有这些联系构

成了句子的框架 。”“因此 ,是联系赋予句子以有机性和生命力 ,联系是句子的根本成分。”
[ 9]
(第 213-214

页)那么“联系”是什么 ? “联系”其实就是基于词汇语义的词与词之间的潜在关系。之所以要特别强调

“基于词汇语义的” ,无非是要说明一个事实:“联系”是以词汇语义为基础的 ,它取决于词汇语义。

C.J.菲尔默的框架语义学 ,也可以为我们证实这一点。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恕不详述 。

美国有学者研究了一些动词的句法表现 ,得出结论说:“一个句子的句法性质的诸多方面都是由句

中谓词(predicato r)的意义决定的……既然一个论元的语义角色是由选择它的谓词的意义决定的 ,谓词

的意义在句子的句法结构上就成为决定因素 。”因此 , “动词的意义决定它的句法表现 。” [ 10](第 1 , 14页)

上述结论只是立足于动词来观察的 ,其实 ,其他类词语亦然 。比如名词 ,我们要表达关于“父亲”的

事情 ,首先要关注的不是“父亲”这个词的语法特征 ,去考虑它的句法角色和句子模式 ,而首要的是考虑

其意义层面的因素。而其意义层面 ,已有基本固定的意义框架 。这个意义框架包含如下构成要素:其

一 , “父亲”的所属者(谁的父亲);其二 , “父亲”的性状(父亲怎么样);其三 , “父亲”的行为表现(父亲干什

么)。这个框架是表达的基础和依据 ,它规定了“父亲”这个词的语义角色 、组配对象和句法模式 。要表

达关于“父亲”的事情 ,必须在这个框架内进行 。因此 ,通常情况下它的基本表达形式只能如下:

N/NP/A/AP +父亲+A/AP/V/VP/NP

显然是“父亲”一词的词汇语义规定了它的语义框架 ,语义框架限定了它的句法表现 。

2.以上是就组配框架而言的 ,就词语的组配选择来说 ,更是直接受词汇语义的制约 。也就是说 ,一

个词能与哪些词组配 、不能与哪些词组配 ,都取决于词汇语义 ,并没有特别的形式要求 。语法学界所作

的搭配研究 、语义特征分析 、范畴分析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为省篇幅 ,恕不举例。

语言的这一特性 ,借用配价理论的说法就是 ,无论是词的配价值 ,还是其组配角色的选择 、组配模式

的建构等都是由词的意义决定的。配价的实质是语义 。

3.据我们考察 ,词潜存的语义表达框架反映在词汇系统中 ,就表现为“词场” 。这种词场 ,并不是通

常所说的语义场 ,也不是具有主观性的简单的“联想关系” ,而是指主要以核心词所表事物的属性和功用

为基础而自然形成的绕核共生的词团 ,场中的词之间是客观存在的与生俱来的血肉关系。为了区别于

一般所谓词场 ,我们姑且称之为共生性词场。共生性词场(以下简称词场)不像索绪尔所说的联想词场

那样“各项要素既没有一定的数目 ,又没有确定的顺序”[ 11](第 175页), 而是有相对稳定的数目和层次顺

序性 。它表现为:以核心词为中心 ,伴生着性质各异 、亲疏有别 、分层分布的词团 。一个词场犹如一个原

子单位 ,以原子核为中心 ,一定量的电子绕核运动 ,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一个词场词的数量和内

部层次分布 ,取决于核心词的性质和特点。核心词为名词的词场一般状态如图 1所示:

同一个词场的词 ,在使用时共现的几率最高 ,而且越靠近核心词的词几率越高 。这是因为 ,一定词

场的内在关系是句法语义的生成基础 ,它决定了词语组配的指向和可能 ,也直接影响句法形式 。因而 ,

每一个词实际上都具有句法的规定性。正是由于词场对句法的规约 ,所以使用词场关系明晰的词语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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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核心词为名词的词场一般状态

建语句时 ,在句法上往往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便不难理解如下情况:

(1)为什么一些合句法的搭配却不能成立 ?如“喝苹果” 。 —因为“喝”与“苹果”不在同一个词场 ,

没有组配的基础 。

(2)为什么有些句法成分能省略? 如“下午派人去采购” 。 —因为在以“采购”为核心的词场中 ,只有

物品之类的词语可以充当其宾语 ,所以虽省犹明。

(3)为什么很多句子当用动词而可以不用动词 ?如“山上多柘木” 、“门前一排柳树” 。 —因为“生长”

是“树木”这一核心词最紧密的伴生词 ,所以不言而喻。

(4)为什么词可以活用? —因为在同一词场中 ,某词的功能向邻近功能域的转化是顺理成章的事。

(5)“有事就电话我”是病句吗 ? —因为核心词“电话”所伴随的功用词有限定 ,只能是“打” 、“通” 、

“拨”之类 ,即使不说也能满足表达 ,所以并非病句 。

(6)修辞中所谓“拈连” 、“比拟” 、“通感” 、“移就”等 ,就是有意跨“场”组配 ,以求奇特的表达效果 。

明白了词场对句法的规约 ,也就清楚了词汇语义的关键作用 ,因为词场是词潜存的语义表达框架在

词汇系统中的集中表现。

三 、词汇语义决定词的功用

一个词究竟有什么功用? 过去我们主要依据其语法属性来推断。如名词可以充当主语 、宾语 、定

语 ,形容词可以充当谓语 、定语 、状语 ,等等。事实上远没有这么简单 ,即使是同类词 ,其功用也并不完全

一样 。请比较:

A.拳头打狗/包子打狗/棍子打狗/苹果打狗/＊房子打狗/ ＊火车打狗

B.小张打狗/小李打狗/ ＊羊打狗/ ＊牛打狗

A 、B两组动词“打”之前的词语虽然都是名词 ,但有的句子能成立 ,有的不能成立。问题的关键在

于那些名词的词汇语义有差异 。A 组的名词“拳头” 、“包子” 、“棍子” 、“苹果”都具有[ +可握持]语义特

征 ,所以它们可以充当动词“打”的“工具”角色 ,句法上就是状语;“房子” 、“火车”没有[ +可握持]语义特

征 ,所以不能充当动词“打”的“工具”角色 ,句法上也就不能充当“打”的状语 。B 组“小张” 、“小李”具有

[ +人]语义特征 ,所以可以充当“打”的施事角色 ,句法上做主语;“羊” 、“牛”没有[ +人]这一语义特征 ,

所以不能充当“打”的施事主语 。这实际上表明:上述各名词和动词“打”的词汇语义决定了它们在功用

上的差异 。再观察一组:

A.桃红/雪白

B.＊车红 、车白……/ ＊书红 、书白……

A组名词“桃” 、“雪”可充当颜色词的状语 ,B 组的名词“车” 、“书”则不能 ,同样是因为它们的语义特

征有差异 —“桃” 、“雪”有固定的颜色语义特征 , “车” 、“书”则无。

这表明 ,词汇语义自身是词的功能的决定因素 。可以打个比方来揭示这一特性:比如组装一台机

器 ,各种不同的零件本身已经规定了它的功用 ,也规定了它的组配方式 ,什么零件有什么功用 、与什么配

件组合 、怎样组合 ,都是由零件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当然 ,也不排除在某些条件下 ,某个零件也可以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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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常规位置 ,但这也同样取决于它本身就具有多功能性 。这恰好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词一词

多性或一词多用 ,究其原因 ,就是那些词本身具有多功能特征 ,从而使它们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

因此 ,我们可以说:词在句子中可充当何种语义角色 、何种句法成分 ,要受其意义的制约 。换句话

说 ,词汇语义决定词的功用。吕西安·泰尼埃尔也有类似的认识 ,他说:“词这样就像工具 ,每个词都是

为了某一特定用途而创造的……。”“一个结构整体的组织建立在组成这个整体的每个成分的功能的合

理安排之上。只是因为有了功能 ,才能有结构 。”[ 9](第 215-216页)

四 、语义决定句法格局

1.语义是句法的基础 ,因而它事实上就规定了句法格局 。我们在前边谈到 ,词汇语义决定词的组配

模式 ,那主要是就语义结构而言的 。进一步说 ,语义组配模式反映到句法层面 ,就表现为句法模式 。也

就是说 ,词的意义规定了它的语义表达框架(即由几个语义角色相配 ,什么样的语义角色相配),语义表

达框架则限定了它的基本句法格局(即几个基本的句法成分共现 ,句法成分的基本组配模式)。比如 ,某

动词的语义表达框架为 V {施事 ,受事},它表现在句法层面 ,通常就是施事成分作主语 ,受事成分作谓

语 ,构成“主—谓 —宾”句法格局。这是显而易见的 。

2.词汇语义不仅决定基本的句子格局 ,也同样决定灵活的句子形式。比如省略和隐含 ,能不能省/

隐 ,省/隐什么 ,除语境影响之外 ,更多地受词汇语义的制约 。例如:

a.小桥 ,流水 ,人家 。

b.蓝天 ,白云 ,大海 。

c.你一言 ,我一语。

d.满山红杜鹃 。

a、b中的名词都表示一种客观存在 ,所以不必使用“有” 、“存在”之类的词语来表述;c 中的“言” 、

“语”包含着“说”义素 ,d中的“红杜鹃”具有“生长”语义特征 ,所以可以省略“说” 、“长”之类的动词。

3.正是由于语义对句法具有制控作用 ,所以 ,在不改变语义关系的前提下 ,句法格局可以灵活多变;

换言之 ,无论句法格局怎样变化 ,只要在语义关系的制控之下 ,都不会影响表达 ,正所谓“万变不离其

宗” 。这也充分表明了句法对于语义的高度依赖。请观察:

昨天我吃了那条鱼

※我昨天吃了那条鱼

※那条鱼昨天我吃了

※那条鱼我昨天吃了

※昨天 ,那条鱼我吃了

※昨天我把那条鱼吃了

※我昨天把那条鱼吃了

※我吃了那条鱼 ,昨天

※我把那条鱼吃了 ,昨天

※昨天把那条鱼吃了 ,我

※昨天吃了那条鱼 ,我

以上这些句子尽管格局不同 ,但表达的是同样的语义框架:吃{施事(我),受事(鱼),时间(昨天)}。

正是由于它们表达的是同样的语义框架 ,所以尽管句子格局各异 ,但基本意义相同。

4.一个词的语义表达框架虽然规定了它的基本句法格局 ,但只要有其他合适形式能够表达语义框

架内的某些要素 ,就可以省略相应的句法成分 ,因而可以构成更为灵活 、经济的句子形式。例如以上所

举的“吃” ,是个二价动词 ,其基本的语义表达框架为:吃{施事 ,受事}。也就是说 ,它要表达基本完整的

意义 ,在句法层面必须有施事成分和受事成分与之共现 。但在一些特定语境中 ,由于有语境因素可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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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某些语义成分的表达 ,于是就可以省略相应的句法成分。例如:

a.问:谁吃鱼 ?

　答1 :我吃 。(省略了受事)

　答2 :我。(省略了动词和受事)

b.问:你吃什么?

　答1 :吃鱼 。(省略了施事)

　答2 :鱼。(省略了施事和动词)

c.问:你吃鱼吗 ?

　答:吃。(省略了施事和受事)

上述句子尽管有成分省略 ,但并不影响表达。那是因为语义框架仍在掌控着句子 ,句法层面没有出

现的必要成分 ,其语义角色则依靠语境来呈现了 ,句子的残缺无关紧要 。可见 ,语义对句法的制约作用

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五 、余　论

1.以上我们只是选取几个角度探讨了词汇语义与语法的关系。从语言的整体机制而言 ,也同样可

以看到词汇语义的主导作用。汉语尤其如此 。汉语的语言运行 ,并不太在意表达形式上的清规戒律 ,一

切从意义表达的需要出发 ,只要能准确 、便捷 、得体地表达思想内容 ,可以不拘一格 。甚至词可变性 、变

用 ,语可变序 ,句可变形 ,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 。因此我们认为 ,汉语的语言组织主要的不是以是否“合

法”(合语法)为标准 ,而是以是否“合理”为标准。合法不一定合理 ,合理未必要合法 ,最终的标准是要合

理。合理的实质就是:意义表达清楚得体。请看下例:

A.语境:在家里招待来客 ,递上茶水说—

　a.我请您喝茶。

　b.请喝茶。

　c.请。

　d.喝茶 。

　e.茶。

B.语境:在公共汽车上 ,买票时说 —

　a.我买一张到王府井的公共汽车票 。

　b.一张王府井。

　c.王府井。

A组的 a句“合法”(很完整标准的句子),但不合理(信息冗余)。因为语境已经呈现了“我”和“你”

的存在以及施受关系 ,不必重复表达 ,所以通常没有人这么说;b-e 虽然不合法(句子成分不全),但合理

(省却了该语境下不必要的句法成分),所以是常用的语句。B组的 a句“合法” ,且很标准 ,但不合理(信

息冗余),所以不那么说;b和 c从形式上看完全不“合法” ,但合理 ,所以是常用句。

对此 ,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更进一步的具体研究。

2.基于以上认识和语言研究的实际需要 ,应建立新的词义观 ,并对“词义“这一概念进行新的界定。

我们认为:词义是指词所承载的各种语言信息。这个定义不采用通常的“内容” 、“概念”等词语而使用

“语言信息”这一说法 ,意在强调“语言”特性 ,而排除非语言因素的干扰 ,这有利于在语言层面弄清词义

问题 。同时 ,也意在区别科学概念和语言意义的不同。所谓“各种” ,意在避免过去那种对词义的片面理

解 ,关注词所承载的各方面语言信息 ,以期对词义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因为词作为基本的也是最重要

的语言成分(并非只是词汇成分),它所承载的语言信息并不仅仅是词汇层面的 ,也有语法层面的 ,语用

层面的;它不仅仅有作为独立体的“主体意义”(词的核心意义),也有作为系统成分和组合体成分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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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意义”(指词在一定的系统中与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表现)和“功能意义”(指词的运用潜能和价值 ,是

词义的综合表现)。只有对词的“全息”意义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才能实现对词语的准确理解和熟练运

用。此外 ,“信息”一词 ,似乎也比“内容” 、“含义”等词更能凸显词义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这个问题 ,笔者

曾在第五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2004 ,新加坡-马来西亚)上的大会发言《汉语词义微观结构的切分

与描写》中进行过具体讨论
[ 12]
(第 249 页),可以参见 ,此处不赘

①
。

注　释:

①　本文据作者在汉语词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六届全国研讨会(长春 , 2006)上的大会发言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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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cal Decisive Function of Meaning on Grammar

Zhao Shij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H ubei , China)

Abstract: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 betw een lexicon and grammar went with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but has not yet been sovled satisfactorily.Grammar has been at tached more attention to w hile the value of

lexicon is ignored.It has been proven that the dissever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exicon and grammar-not

paying at tention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 o-af fected our deep recognition and accurate mastery of the

mechanism of language.It is putting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to simply regard g rammar as the dominant role

and core of language , while lexicon being the spare material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being a

combination and collocation of w ords acco rding to the g rammatical rules.As a matter of fact , meaning is the

start and also the finish of language.It' s really so in Chinese that lexical meaning has i ts decisive function on

the feature of the essential factors , the functions , the combination and collocation model and the fo rm of

expression of language.Therewith , we should develop a new conception of lexical meaning.

Key words:lexical meaning;grammar;lexical field;the conception o f lexic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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